枣庄仲裁委员会

立案要求及需准备的材料
一、枣庄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的条件：

（一）有仲裁协议；
（二）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三）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
二、当事人申请仲裁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仲裁申请书（3/5份）
1.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书原件：简易程序（80万元以下）3份、普通程序（80万元以上）5份，根据被申请人个数增加相应份数。

2.申请书应列明：

（1）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工作单位、住所和电话；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电话。

（2）仲裁请求：除仲裁费用外，所有请求须有明确数额或暂计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约金、损失、律师费、差旅费等）。随时间变化的利息、违约金等请求金额须注明：①计算起、止日期；②计算标准；③暂计算到申请仲裁之日的金额。【例】请求被申请人以××元为基数，按××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自×年×月×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年×月×日（此处为申请仲裁之日）为××元。

（3）请求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

（4）落款盖章或签字捺手印、写日期。

（二）当事人主体材料（1份）

1.申请人主体材料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国籍公民可提供护照）；

（2）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证明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效期内身份证复印件。

2.被申请人主体材料

（1）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或有效期内户籍查询资料；

（2）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或其他信息证明文件（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性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其他公示信息网站查询）。

（三）授权委托材料（1份）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仲裁的，应提交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仲裁请求或代为进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1.委托代理人是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应当出示律师、法律工作者执业证书并提交复印件，所在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委派函。

2.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近亲属或单位工作人员的应当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并提交复印件，近亲属关系的应提交其近亲属关系证明；单位工作人员应提交单位员工证明和劳动合同或社保缴纳记录。

3.委托代理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应当出示代理人的身份证并提交复印件，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推荐函。

以上授权为自然人的，由申请人亲笔签名并捺手印；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加盖公章。

（四）诚信仲裁承诺书

承诺书由当事人本人签名或单位加盖印章。
（五）当事人收款账户确认书

需提交收款账号、户名和开户银行，原则上应提交申请人本人账户，由申请人本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六）送达地址确认书

1.申请人申请立案时，应提供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准确的仲裁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2.送达地址确认书须有申请人签名/公章，并注明日期。

（七）申请保全案相关材料

申请人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仲裁委和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申请仲裁保全的，在前述材料基础上，相应增加1份材料供转交法院。

（八）证据材料

1.证据目录：需列明所提交的证据名称、页码范围、证明对象，清单上所列的证据，需与所附证据材料互相呼应、保持页码一致；需由当事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需注明提交时间。

2.证据材料：提交仲裁协议或附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复印件，现场提交材料的，应尽量携带合同原件以供核对；所有证据须连续标明页码，并将页码范围标注在证据材料清单上。

证据目录和相应证据材料需提交3/5份，简易程序（80万元以下）3份、普通程序（80万元以上）5份，根据被申请人个数增加相应份数。

网上立案 ：http://zzla.zhongcaiwei.cn
立案邮箱 ：zcwlak@zz.shandong.cn



咨询电话 ：0632-335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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